
选举与代际传承的紧张：村干部二代的产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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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湘中Ｚ村的观察

郑明怀

摘要：“村干部二代”并不是世袭父辈的权力，而是在现代民主制度框架内选举产生。“肥水不

流外人田”，村干部首先会选择自己的子女作为村庄权力的继承者；家庭先赋性资本会让其在竞选

中“赢在起跑线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德才兼备才能赢得村民的支持；“女大不中留”，男性在村庄

权力代际传承中有明显的性别优势；“得民心者得选票”，“村干部二代”的当选从根本上说是村民

选择的结果；“朝中有人好做官”，“村干部二代”的产生也离不开乡镇政府的支持与认可。

关键词：“村干部二代”选举 代际传承

一、文献回顾与提出问题

村干部的产生方式是村庄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不同类型的村干部其产生的方式也会有所

不同（表１）。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村庄领袖的产生方式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委派和任
命，另一类是民主选举”（卢福营，２００８：５９－６４）。事实上，在农村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村庄领袖的
产生方式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

表１ 村干部类型及产生方式简表

村干部类型 产生方式

本土

普通村干部

富豪（老板）村官

村干部二代

村主任：选举（指派、派选 、民选 、“直选”等）

村支书：选举（“两推一选”、“公推直选”、“三推直选”）、指派、任命、乡

镇党委委派等

嵌入

大学生村官 聘任

挂职村干部 交流

兼职村干部 兼任

驻村干部（包村干部） 下派

村民自治试行初期，村民首先选举产生村民代表，然后由村民代表选举村委会干部。产生于吉

林梨树县的“海选”是一种产生村委会候选人的方式（景跃进，１９９３：１２－２０），直到１９９０年代后才在
全国逐渐推广，其特点是让有选举权的村民自由提名自己认可的候选人，上级部门的领导、村党支

部不加干涉。村民自治一开始只是少数村庄的内生性制度，经过国家的认可和推行，才作为外生性

制度嵌入到各个村庄。村民自治实施后，从法理上看，村干部的产生机制均是选举，村委会干部的

产生机制是村民直选，村党支部委员的产生机制是党内选举，但派系竞争（卢福营，２００５：５２－５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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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吴思红，２００９：９９－１０４）、黑恶势力（于建嵘，２００９：６０－６３）、宗族（肖唐镖，２００２：２６－３４）、家族（金
太军、王军，２０１１：１６８－１７７）作为嵌入村委会选举的变量也会影响选举结果。

上级党委直接任命是村支书产生的重要方式，肖唐镖 ２００６年在全国抽取的 ２４１个村庄中，有
１１％的村支书是由乡镇党委直接任命的，另有２０％左右是“上级定人，支部表决”产生的（肖唐镖，
２００６：６４－７０）。而孙昕等人通过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４年前后６省１１６个村庄的村支书产生方式实地调
查数据分析后发现“大多数的样本村庄，乡镇党委都放弃了传统的直接指定村支书人选的做法。同

时，村支部选举的具体程序尚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孙昕等，２０１１：１２９－１３７）。张晓辉等人２００４年
通过对１２１个行政村的调查分析后发现，虽然现任村支书中３０％是上级党委直接任命的，但党员选
举的产生则占到６６．７％（张晓辉等，２００６：１５－２１）。这些研究表明，尽管部分村庄的村支书依然由
上级党委决定，但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选举产生村支书的比例在不断增多。不仅如此，

在村主任由“指选”和“派选”变为“民选”的这一过程中也促进了村支书选举的“两票制”和“两推一

选制”（徐勇，２００８：１－６），而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方式除了选举（“两推一选”、“公推直选”、“三推直
选”）和乡镇党委任命（直接任命、从当选支委中任命），还有指派、乡镇党委委派等方式，有些乡镇党

委还面向社会公开选拔村支书。总的来说，村支书的产生方式也出现多样化特征。

“嵌入”也是村干部产生的重要方式。１９９５年江苏省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就率先尝试推行大学
生村官计划，自２００８年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以来，目前已有成千上万的高校毕业生被选聘到农村
任职；重庆忠县等地的领导（常宇，２０１０）、福建漳州等地的边防民警兼任村干部有效巩固了基层政
权（郭宏鹏，２００６）；向农村下派干部、到农村挂职、包村干部等都是“嵌入”的重要方式，在国家与政
府主导的乡村建设与发展路径这一大背景下，国家权力依然通过宏观制度和乡政权力发挥对村庄

的控制。

从上述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村干部的产生方式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其一，不同历史

时期的村干部，其产生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二，村委会和村支部成员的产生方式也有所不同，

即使同样是党员直选，不同地方的做法也不完全相同，有些村庄是直接从提名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

支书，而有的村庄则是先选出支部委员，然后从当选支部委员中选出支书；其三，村干部的类型不

同，其产生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异。

２００３年７月４日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在全村党代会上宣布推荐四儿子吴协恩为书记的惟一
候选人，第二天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吴协恩以１００％得票率当选（张立，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１月吴协恩
再次以高票当选新一届村党委书记。而曾有“南国第一村”之称的深圳万丰村，２００５年６月举行村
党支部换届，继任者也是原村支书潘强恩的儿子潘泽勇。父子都担任过村干部这种现象不仅发生

在中国这两个典型的明星村村庄，在湖南、广东等地的村庄也有村干部后代顺利“接班”的事情。本

文将父子都担任过村干部，子辈担任村干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村干部二代”。村干部二代是指农

村社区村干部的后代凭借家庭先赋性资本与个人能力等自致性资本通过选举进入村庄权力中心，

并主导村庄政治的一种现象。本文主要研究哪些因素影响“村干部二代”的产生，并论述民主制度

下村庄权力传承与选举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对“村干部二代”的理解。在研究对象上，本文选取的

是湘中地区的一个村庄，通过考察村庄二十多年来历届村干部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村干部

二代产生的多种因素。

二、一个“村干部二代”村庄：湘中Ｚ村

Ｚ村位于湘中Ｓ县北部，距县城约５０公里，下辖１１个村民小组。①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截至
２０１１年５月，Ｚ村已进行了共８届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李力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期间
担任过两届村支书，离职前向镇党委推荐了他的内弟张小小，张小小于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担任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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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学术惯例，本文对所用的人名、地名进行了技术化的处理。



书，１９９９年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张小小试图竞选村主任，但没有成功。

“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那两次竞争非常激烈，他们这些人（张小小和李真强）想‘一把抓’，舅舅
当支书，外甥当主任，当时很多党员支持我当村支书，但那个马屁精（张小小）跟镇领导关系好

得很，党员支持我也没用，支书是镇党委任命的。张小小跟我竞选村委会主任，他们用黄豆、香

烟来贿赂村民，但最终我还是赢了”（访谈资料 ＬＺＭ０１３）。

李真强在他父亲和舅舅的悉心栽培之下（李真强、李力、张小小之间的关系，见图１），在１９９９年
村支部换届时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２００２年村委会换届当选为村委会委员。杨懋春在论及山东省
台头庄时谈到“领导资格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渐渐与某些特征相关———年龄、财富、学

识”（杨懋春，２００１：１７９）。经过多年的历练，李真强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Ｚ村在２００５年进行村党支
部和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李真强顺利当选村支书，李真强也试图竞选村委会主任，但最终没有

成功。２００８年村级党组织换届，李真强得以连任。

图１ 李真强、李力、张小小关系示意图

Ｓ县农村村级党组织和第七届村民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任期届满，Ｓ县定于２０１１年上
半年进行全县村级党组织和第八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本次换届选举，Ｓ县原则上先进行村党
组织换届，再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２０１１年４月，根据县里的统一部署，Ｚ村所在的 Ｔ镇全面
启动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针对以往部分农村党员因各种原因不能到会参加选举的情况，该镇

今年在投票方式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一是现场投票，并在现场投票中设置秘密写票室等方式进

行投票；二是电话投票，由镇党委派出的换届选举指导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共同在会议现场拨打免提

电话，由村党支部代表确认其身份后，进行电话投票。由于创新了投票方法，党员投票积极性非常

高，最终李真强以全票当选村支书。

“为保障流动党员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镇党委最开始也想进行网络投票，但考虑到外出务

工的党员上网不是很方便，而电话投票则方便很多，因而该村外出务工党员都是通过电话投票

的方式”（访谈资料ＺＦ００８）。

而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镇党委和镇政府也没有指定谁是候选人，候选人在村干部预选大会上

采取村民自荐和民主推荐的办法由村民民主推选产生；在选举过程中设立了秘密投票间，严格按照

得票数的高低确定村干部当选人，并当场宣布结果。选举结果与大家事先预测的一样，李真强以高

票当选村委会主任。２０１１年Ｚ村“两委”换届后，李真强既是村支书又是村主任，实现了“一肩挑”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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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李真强、李力、张小小任村干部情况简表

村支部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书记 副书记 委员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第一届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李力

第二届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李力 张小小 张小小

第三届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张小小

第四届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张小小 李真强

第五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张小小 李真强 李真强

第六届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李真强

第七届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李真强

第八届 ２０１１— 李真强 李真强

三、村干部二代的产生逻辑

“村干部二代”是作为一个特定时代里特定的问题出现的，并不是世袭父辈的权力，而是在现代

民主制度框架内选举产生。“肥水不流外人田”，村干部首先会选择自己的子女作为村庄权力的继

承者；家庭先赋性资本会让其在竞选中“赢在起跑线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德才兼备才能赢得村

民的支持；“女大不中留”，男性在村庄权力代际传承中有明显的性别优势；“得民心者得选票”，“村

干部二代”的当选从根本上说是村民选择的结果；“朝中有人好做官”，“村干部二代”的产生也离不

开乡镇政府的支持与认可。

（一）“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家人”可靠

村干部煞费苦心地让其子女进入村“两委”班子，这不仅可以维护家庭在村庄的声望，还可以保

护自己离职后的安全，也给后代提供了一条好的出路。

１．维护家庭在村庄的声望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细胞和最基本的组织，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承担着人口繁衍和培育后代等

方面的重大责任，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着个体，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村干部虽然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干部，但在村民眼里也算是村里的“父母官”，在当前的乡村文化里，当村干部

也是很有面子的事，能提高自己在村庄内的声望。李力想方设法帮助其儿子当村干部，不仅仅是希

望自己在离职后依然能保持对村庄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李真强一旦当选村干部，还可以维护整

个家庭在村庄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２．保护自己离职后的安全
血缘为根基的中国历史造就了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随着历史变迁，家国同构作为政治关系状

态已得到根本改变，但作为一种注重血缘亲情和注重家庭和谐的历史传统，依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行为方式。乡村由于生活空间的地域限制，人际关系

主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人际之间的信任与认同更多地是源于一种先天性的亲密关系。血缘

是乡土社会处理一切关系的起点，村民之间的亲疏远近，首先要看血缘关系，然后才看其他情感，如

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推己及人”，一圈圈向外推（费孝通，１９９８：２５－２６）。在人的所有社
会关系中，血缘关系是最牢固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成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感情，李真强担任

村干部可以使父辈在任期内那些违法违纪的事情避免遭秋后算账的厄运。

“他父亲在担任村支书期间，贪污了很多扶贫款，他舅舅也一样捞了不少钱，上面很多拨款

都被他们（村干部）私分了，现在李真强做村支书又做村主任，他父亲和他舅舅吞下的那些东西

以后就没有谁去查了”（访谈资料 ＬＬＳ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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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当村干部是农民的一条好出路。
现在的村干部既管着资金又负责项目建设，加上农村财务管理不规范、监督乏力，虽然村干部

的工资不高，但村干部一年的收入还是可观的。而对于曾担任过多年村支书的李力而言，对当村支

书带来的各种好处还是心知肚明的，自然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村干部虽不是国家的正式干部，

但在农村也不失为农民的一条好出路。

“村干部在村里开会要拿补贴，去镇里和县里开会也有补贴，陪同领导下来检查也要拿补

贴；他们还可以拿到一些提成，如对违法计划生育村民的罚款；他们还低价出租、发包集体所有

耕地、林地；贪污国家下拨的还田造林款、青苗款、扶贫款。他们拿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口

口声声说不愿意做村干部，其实心里愿意得很呢！”（访谈资料 ＹＱＨ０２８）
“我们镇村干部的工资一般是每年３０００元，对领取固定补贴的村干部实行结构工资制，由

基础工资、职务工资、绩效工资三部分组成，但凭借村干部身份获得的直接和间接的收入以及

各种好处恐怕只有村干部本人才知道。”（访谈资料 ＺＦ０１１）

（二）“赢在起跑线上”：家庭先赋性资本

村干部的后代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辈权力的败家子，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老

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村

干部会有意识地从血缘关系中培养后一代，“子承父业”就成了村庄权力换届最理所当然的选择。

“家庭资本，也称之为先赋性血缘资本，是指个体由其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获得的资本，是与个体

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开拓及维护而积累下的自致性社会资本相对而言的”（董金秋，２０１１：５６）。在家
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中，很多社会资本是可以借用、转让甚至继承的，村庄政治世家有较好的群众基

础、人脉发达，村干部相信自己可以利用长期在村庄内形成的势力和影响帮助后代接班。李真强在

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父辈留给自己的政治资本，因此相对于普通村民而言有明显的优势，家庭资本衍

生出来的这种“先赋性因素”注定了他在竞选中不可能和其他候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由于

中国改革后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村庄干部作为农村的新式精英，其后代更可能顺利进入

村干部职业群体”（吴愈晓，２０１０：１２５－１４６）。李真强参与竞选就会“赢在起跑线上”，其竞选的优势
比一般人更明显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现代社会，民主既是基本原则和制度，又是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内在地包涵着规则和程序，通过这种程序来保障民主的最佳结果”（俞可平，２０００：７６）。换
言之，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家庭背景只是一个起点，村干部没有实际的权力指定自己的后代担任村

干部，村干部二代的当选依然要依法进行。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个人后致性资本

国家所发动的改革主要体现为发展主义，转型时期农村的主导逻辑是发展导向，村民对村干

部的期待自然带上发展主义的因素。尽管农村的乡土性并没有根本改变，但发展主义的逻辑要求

村干部拥有较强的能力，“事实上，只有通过经济能人在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才能有效地动员和

集中各种资源，实现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徐勇，１９９８：５）。李真强高中毕业后去过广州、深圳等地
打过几年工，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抛弃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稻谷加红薯”、小富知安、小打小闹的

落后思想，树立了敢闯敢干的新观念。村民基于自己的利益和本村经济发展，往往希望懂经营、善

管理的能人来主政。思想观念滞后、创新意识不强、服务意识不浓、发展意识不强、缺乏工作激情的

人是得不到村民支持的。李力在谈到自己的儿子时显得非常自豪：

“强子（李真强）高中毕业，十多年党龄，而且在外打过几年工，长了不少见识，人缘也好，很

多人说我帮他，这倒不假，帮自己的儿子天经地义，这有什么好说的，但是我们村在他们这一代

中他也是能力最好的。”（访谈资料 ＬＬ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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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贤能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楷模，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干部选择的路径依赖，村民认为高

尚的品德是村干部带领村民致富的重要保证，因而在选择村干部时将个人品德视为重要因素。如

果李真强是“扶不起的阿斗”，即使父辈再怎么想让其“接班”，也难以在竞选中获胜，李真强能成功

当选，并能成功连任，虽然家庭背景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在村中有着良好

的口碑以及较强的能力。

“他老爸（李力）是个人精，品行不是很好。他舅舅也好不到哪里去，有时喜欢摆官架子。

强子比他父亲好多了，能力也不错，做事也比较公道，对我们这些长辈，叔叔伯娘叫个不停，嘴

巴好像吃了蜜糖似的。”（访谈资料ＺＱ００９）

（四）“女大不中留”：儿子在权力传承中的优势

生儿育女在崇尚生育的儒家文化中是人生的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使命在

男性身上，男性传递着家族延续的香火。“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对性别歧视的颠覆，

随着社会规范和传统文化观念的转变，对于长期难以摆脱“生在锅前死在锅台”命运的乡村妇女来

说，其地位得以重构和再造，但并不能说明女儿在父母心中的地位与儿子一样重要。李银河通过对

河北省后村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的研究后发现“作为女儿，她们在营养、教育、医疗、继承权等方面拥

有的机会和资源较少”（李银河，２００９：１４－６０）。女子从一出生，虽然与男孩同为父母的骨肉，但在父
母心里与男孩并不能相提并论，说到底，“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①，女孩难以作为接班人来培

养。但家庭构成又是复杂的：其一，如果后代都是女儿，女儿又全部嫁到外村，那权力传承就会因此

中断，而替代的选择就是村干部在本村中选择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结为亲家，并将女婿作为接班

人；其二，如果后代只有一个儿子，那接班人的培养就变得比较简单；其三，如果后代有两个儿子或

多个儿子，接班候选人之间的冲突就成为最大的难题，一旦兄弟之间都争相做村干部，那家庭中的

内部矛盾就无法避免，还有可能由于家庭内讧导致他人渔翁得利的局面。李力有两个儿子，这也是

Ｚ村村干部二代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五）“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父子之间的两相情愿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子承父业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最为关键的权力代际

传递问题是要让后代心甘情愿地接受。

“李力的两个儿子原来都没有做村干部的意思，但后来在外混了（打工）几年之后都想回来

当村干部，但总不能两兄弟都是村干部吧，李力最终选择了李真强，‘满崽’（小儿子）跟他关系

不好同这件事可能有关。”（访谈资料 ＺＳＴ０１８）

传统家庭中的家长是家庭生产与生活的组织者，在家庭中扮演着权威的角色，受到家庭成员的

敬重。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建国以来由国家推进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导致

家庭代际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权威秩序也在进行着重构，子女对父辈的经济依赖大大

降低，父辈的权威也因此不断丧失。“不同代际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和生活经验，使得父辈的传统

生活方式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失去意义，并且代际之间交换方式的变化也进一步使得年轻一代更少

服从父辈的权威”（赵爽，２０１０：４７－５４）。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受到现代城市文
明的影响，不再依赖于父辈的庇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父辈的话言听计从，而是敢于摆脱父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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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村村民重男轻女思想意识非常严重，诡异的是，很多村民却认为“生男还不如生女”，“儿子对丈母娘比对

父母还要好”，因为他们认为儿子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阴影，向往城市生活，不愿意留在农村，更不愿意竞选村干部。李真强心甘情愿做村干部，因而他父

亲的苦心经营才不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

（六）“得民心者得选票”：好人有好报

选举改变了村干部权力的来源，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原来的乡镇干部

转到村民手里，民选的村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村民的支持。

１．熟人社会中的“人情票”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费孝通１９９８：９），乡土社会的封闭性与不流动性注定了社会

关系的长期性。由于聚族而居，村庄一般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很多村民一辈子

甚至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村落里，村民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而当前中国的行政村，在经历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体制变革后，已经演变为半熟人社会（贺雪峰，２００３：３）。贺雪峰在此后的研究
中也指出，农村社会流动的增加、就业的多样化、社会经济的分化、农民异质性的增加、村庄私人生

活和公共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另一角度表明村庄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他在最近

对辽宁大古村调查基础上，在探讨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中进一步强调了农村的半熟人社会特征（贺

雪峰，２０１０：１３９－１５２）。吴重庆受到贺雪峰在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时提出的“半熟人社会”的启发，
在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时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吴重庆，２０１１：１９－２５）。即使整个
村庄呈现出半熟人社会或是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熟悉依然是村庄的重要特征。作为担任多年

的村干部，对于本村村民的人口数量、亲戚关系等都了若指掌。而村民即使不了解其他的村民，但

对村干部的家庭还是熟悉的。因而，从单个村民和村干部家庭的关系来看，他们是知根知底，相互

之间呈现出熟人社会的特征。

“村干部对村里的情况还是非常熟悉的，连这点本事都没有，那村干部也就当不了。”（访谈

资料 ＬＺＱ０１７）
“他们了解我，我们也知道他们（村干部）的底细”。（访谈资料 ＬＬＭ０１４）

人情亏欠是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为了实现生活和交往中的和谐，“中国人在为人处世中加重

了情的成分”（翟学伟，２００５：８４）。在熟人社会，人情亏欠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仪式性场合的表达性
礼物馈赠，也包括非情景中的表达性礼物馈赠（阎云翔，２０００：５０）。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有乡亲之
间的感情，有时也会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的目。村干部为了使后代顺利接班，在任村干部期间，他们

以集体资源作为交换，帮助那些有求于自己的村民，具体来说就是给予村民一定的好处，并通过这

种方式积攒人情资本，并建立以自己为“债主”的人情债。俗话说“当面留人情，日后好相逢”、“拿人

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村干部帮助村民，且帮助次数越多或给予的帮助越大，村民欠的人情也就越

难还，“助人—欠人情—报恩”的逻辑既是村干部作为一个村干部本性使然，也是村干部苦心经营的

结果。

“在生娃子（儿子）之前有两个女儿，超生的事被镇里知道了。镇里的人狮子开大口，要我

交一万五罚款，后来他爸（李力）在镇里的这些干部面前说尽了好话，最终只罚了３０００元。帮
我这么个大忙，这个人情肯定要还的，现在只要是选举，我都会支持他。”（访谈资料 ＹＪ００５）

“人情亏欠感”是乡村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情感纽带，它建立了村民之间的“偿还意识”。“提供

帮助的家庭都明白，它可以期待日后得到类似的回报性服务”（斯科特，２００１：２１６－２１７）。村民一旦
得到村干部的帮助，就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进而表现出对这个村干部本人以及其后代强烈的

“忠诚心”和“报恩意识”，在选举时就会用选票支持村干部或其后继者。

２．利益置换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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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村民都心甘情愿支持李真强当村干部，但最终一般也会无奈支持，这是因为：其一，

在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村庄内，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来有往这样的行为规范，毕竟在选举后村

民之间还会互相交往，农村修房办证、领取补助等事项需要村干部的帮助。更何况，李力父子做过

多年的村干部，单个村民根本就不具备公开反抗的能力，更无力阻止李真强当选。慑于李力父子的

权势，村民也会把选票投给他。其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村干部对村庄鱼塘等集体财产仍然有一
定的处置权，甚至借可支配资源总量扩大的机会巩固了自己的支配性地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

速发展，“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市场化也从根基上动摇着村落内部的人际关系与秩序机制，理性化成

为一个日趋强势的社会规则”（刘伟，２００９：１３３－１４０）。转型时期的乡村，农民面临的社会环境日益
复杂多样，农民也会规避风险，尽量保护家庭成员不受到伤害，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在一般事件

中往往保留着对未来预期的行动选择，将选票投给李真强，希望其在当选后不要侵犯他们的个人利

益，但这并不表明村民心甘情愿的支持，而是一种的无奈表现。

（七）“朝中有人好做官”：镇领导的支持

村庄是国家建构的，基层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在村庄中有巨大的影响。国家权力通过村干部

这个管道可以合理进入到村庄：其一，尽管村委会成员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当选更重要的

还取决于候选人的能力及能否代表村民利益，但政府仍通过宣传、组织等途径在村委会选举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村委会选举也是在乡镇领导下进行，换言之，乡镇政府依然是村庄选举中的关键环节

（周雪光，２００９：１－２３）。没有乡镇领导的支持，李真强想要当选就会面临不少的困难，即使当选以
后，如果没有得到乡镇的认可，其当选的合法性以及其在村庄的地位都会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其

二，在村党支部选举中，乡镇党委的影响力很大，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作为村支书必须服从乡镇党委

的领导，村支书身上带有一定的组织色彩，乡镇党委虽不能指派村委会主任，但是选择谁做村支书，

乡镇党委还是有很大的决定权。

乡镇支持李真强也是理性的选择。其一，乡镇理应支持“合法”的当选。李真强当选村干部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袭，而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即使其中有选举操

纵、暗箱操作的把戏，但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明显的违法行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在选举

中的违法行为，乡镇干部也没有理由公开表示反对；其二，李真强当村干部更有利于村庄治理。乡

镇政府权力小，责任大，在压力型行政体制下（荣敬本，１９９８：２７），乡镇政府对于来自上级布置下来
的任务并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完成计划生育、征兵、维稳等任务，没有村干部的积极配合

是很困难的。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三条和２０１０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第五
条都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但村干部毕竟不是体制内的干部，

一旦村干部不主动积极配合乡镇工作，乡镇工作就会困难重重。乡镇干部认识到李力父子在整个

村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认为李真强的当选更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镇领导默认甚至暗中支持

李真强参与竞选，李真强自然也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回报乡镇的就是努力工作，努力完成乡

镇部署的各种任务”（赵树凯，２０１０：１８１）。

“近几年来我县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这些企业在与县政府签约时就提出县政府支持解决

劳动力问题的要求。县政府将招工任务指标下达各乡镇，乡镇也就将指标下达给各村。Ｓ村
要完成４名招工任务，但该村大部分中青年都去广东等地打工了。但真强很能干，该村的任务
完成非常顺利。他支持镇里的工作，镇里自然不会亏待他”（访谈资料 ＺＦ００２）。

四、结语

权力世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政治现象，它的存在和延续有其历史根源。村干部二代不是一

种普遍现象，且只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及特定的村庄才能产生，与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权力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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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相提并论，尽管其中或多或少有世袭的成分。但村干部的后代无论是被任命为村支书还是当

选为村委会主任，都得经过一定的程序，哪怕这种程序是象征性的。即使村民的投票权并不能改变

村干部后代主政农村的局面，但村民的选举权在目前村民自治这个大背景下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村庄权力更替，体现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开放性，与以往那种排他性和封闭性

的家族统治有着本质的区别。选举与村庄权力传承之间既存在着紧张的张力，又不乏其深刻的互

依与统一。转型时期的乡村，选举遮蔽的“世袭”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村民民主意识的提高

和基层民主的发展，村干部二代在竞选中将会面临更多挑战。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村干部二代本身

的内在缺陷致使它无法应对基层民主发展所赋予的任务，被合法选举遮蔽的权力传承将会被真正

意义上的选举慢慢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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